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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咨﹝2022﹞ 20 号

关于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暨若干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项目管理部、项目监理机构：

近期，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应急管理部下发了《关于开展

2022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安委办〔2022〕7 号），

各地各部门均已积极响应并有序推动活动开展。公司对“安全生产月”

活动高度重视，积极部署，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今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

第一责任人”；6 月 16 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为切实贯彻执行

“安全生产月”活动通知精神，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取得实效，

进一步强化全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全员安全管理水平，保证公司在

监项目生产安全，结合当前活动主题和安全生产工作实际，提出以下

要求：

一、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担当

2021 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新

安法）是安全生产领域的根本大法，是各行各业安全管理工作的依据

和基础，各级监理人员务必掌握新安法，据以指导日常安全监理工作。

总监理工程师作为现场安全“第一责任人”，使命关荣，责任重大，

任务艰巨，应切实担负起所辖工程项目施工监理安全职责，积极宣传

贯彻新安法，组织学习培训并进行必要的考核，提升监理人员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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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能力和水平，促使各级监理人员学法懂法并积极运用于监理工

作中，确保工程施工安全。

各项目监理机构要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法主题宣传活动，督促项目

负责人自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担起安

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七项职责，

带头尊法、学法、守法，主动研判风险、排查隐患。认真组织开展全

员应急救援演练和知识技能培训，积极参加“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

活动。加大以案释法和以案普法的宣传力度，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被实行“一案双罚”的执法案例、安全生产行刑衔接的典型案例，

以及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典型案例，加大曝光

力度，形成舆论声势。广泛开展“我是安全吹哨人”“查找身边的隐

患”等活动，调动生产作业人员参与监督企业和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二、狠抓危大工程安全监管，强化现场管控力度

项目监理机构应重点关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及危大工程管理，要

组织检查施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管理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督促施工单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施工现场“三宝四口”、

地下管线、临时用电、临边防护、高空作业、水上作业，支架搭设与

拆除、高边坡、深基坑、高墩柱、高塔、隧道开挖与支护等以及特种

设备、特种作业人员进行检查并形成书面检查通报，及时督促施工单

位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工程施工安全受控。危大工程是各项目机构安

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必须严格监管，应检查专项施工方案的实施情

况，发现未按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时，应签发监理指令单，要求施工单

位整改；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并记录。强化应急管理，

督促施工单位及时组织应急演练，检查施工单位完善应急资源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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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违规违章行为要采取强力手段，坚决惩处，绝不

姑息。

三、杜绝疏忽，重视受限空间、检查井、管道清疏施工安全监管

目前，公司在监一批新建、扩建和改建以及环境综合整治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工程监理项目大多涵盖了雨污水管道、检查井以及部分受

限空间作业等工程。该部分工程竣工验收前均应进行清疏，以便于采

用机器人管道 CCTV（闭路监视系统）检测。管道清疏属于受限空间作

业，受限空间作业一般存在活动空间小、工作场地狭窄、通风不畅、

照明不良，导致作业人员出入困难等问题，特别是有些受限空间残存

有毒有害介质，危险性非常高，一旦发生事故后难以施救。管道清疏

作业并非实体作业，其作业安全往往被疏忽，虽未列入危大工程，但

仍属高风险作业，往往酿成事故，必须加强作业安全管理。

1. 严格审查管道清疏工程专项作业方案，审查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安全作业操作规程、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安全技术措施是否符合

要求，必要时应组织专家论证，作业方案审批后方可实施作业。

2. 严格检查与清疏管道联通的可能危及安全作业的孔、洞是否进

行了严密封堵，封堵材料或设施的强度和刚度必须经过验算满足各种

突发或可预见荷载或意外状态，监理人员必须核查。

3. 检查现场作业人员配备，必须配备作业负责人、作业人员、监

护人员，作业人员必须接受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

业负责人和监护人员资格也应满足相关要求。

4. 在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前，应对作业场所内的气体进行检

测，以判断其内部环境是否适合人员进入，必须坚持“先通风，再检

测，后作业”。

5. 检查作业的安全投入，必须要有符合要求的通风、检测、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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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等安全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各项目监理机构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月”活动，根据本地疫情

防控形势变化及时科学调整工作安排,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

下,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活动应秉承务实、长效原

则，紧扣活动主题，扛起大旗，压实责任，增强责任心；加大安全生

产宣传宣贯力度和广度，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全员安全知识和技能，

提升安全监理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增强全员安

全监理意识，完善安全监理资料，不断总结经验，确保项目安全高效

推进。

江苏东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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